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项目支出

绩效评价报告

（2021年度）
	部门概况
	专项名称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基金

	
	年度预算金额
	22367万元

	
	项目主管部门
	湘潭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项目立项目的
	根据潭县政发[2014]12号，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对符合条件的待遇人员和转移对象按规定足额支付养老保险待遇和转移个人账户支出。现对2022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进行项目申报，预计2021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共计22367万元，全部用于养老金发放和转移支出。

	绩效情况
	项目支出管理和使用基本情况
	按照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保障养老金支出，每月按时足额发放养老保险待遇。

	
	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2021年实际支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25052万元，完成预算目标的112%，并及时足额保障养老金支出。

	存在的问题分析及改进措施
	存在的问题
	1.城乡居保制度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有待进一步健全。

2.现有政策缺乏对年轻农民的参保吸引力。

3.待遇享受人员社会化管理难度大

	
	改进措施
	1.研究制定鼓励中青年农民积极参保政策，调动其参保积极性。

2.加强城乡居保制度与政策的宣传力度，提高农村居民的认识水平。

3.完善筹资机制与待遇调整机制，以适应经济发展变化。

	
	其他需要说明问题
	无


